
濮阳市华龙区高级中学采购教室护

眼灯具项目

合
同

书

甲 方：濮阳市华龙区高级中学

乙 方：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濮阳市分公司

签订时间： 2026年 2月3日



甲方(全称):濮阳市华龙区高级中学

乙方(全称):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濮阳市分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高级中学采购教室护眼灯具项目根据甲乙双方在

2026年1月21日河南恒发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签发的政府采购成

交通知书和公开文件，并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按照以下条款，签署合

同。

第一条：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濮阳市华龙区高级中学采购教室护眼灯具项目

项目内容：详见设备清单附件

承包范围：按照合同清单中设备材料及辅材供货、安装、调试及

系统培训、维保服务，维保服务结束后，如需继续服务，价格和技术

要求另行协商。

第二条：合同总价款及付款方式

本合同总价款(含税额):429600元，大写：肆拾贰万玖任

陆佰元整，分项价款在附件《报价一览表》中有明确规定。乙方交货、

安装、调试完毕后，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应按合同金额向乙方支

付总价款，甲方与乙方之间通过银行转账 方式进行结算。

第四条：交货及验收

签订合同日后45天内，乙方负责将产品按甲方要求在甲方指定

地点交货、调试完毕，并具备验收使用条件。乙方在交货同时向甲

方交付货物合格证及其他相关资料。

项目竣工达到验收条件，乙方向甲方提交验收申请，甲方收到



验收申请后20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小组对项目进行验收。

第五条：双方权利和义务

甲方权利和义务：

1、按合同约定，接受项目成果；

2、向乙方询问履行合同工作的进展情况和相关内容或提出不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建议；

3、负责提供施工现场临时施工用水、用电等条件；

4、开工前向乙方进行现场情况交底，提供施工场地的有关情况，

以便乙方进行施工工作；

5、甲方须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如逾期未支付，应向乙

方偿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

乙方权利和义务：

1、按合同约定收取甲方所支付的价款；

2、对履行合同中应甲方做出的决定，乙方有权提出建议；

3.整体项目乙方履行保修5年的售后服务承诺，在保修期内如

出现质量问题及时维修，不包含因人为损坏或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的

破坏；其中设备可按照厂家承诺保修期限进行保修。

4.筹集流动资金，确保项目顺利进行，因乙方自身原因阻碍项目

正常施工所造成的的责任和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5.不得损坏其他单位的施工内容，如有损坏乙方负责赔偿。

第六条：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后生

七条：不可抗力

甲、乙方中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按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

应医时通知对方，并在7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应证明。未履行的部分

是语继续履行、如何履行等问题，可由双方初步协商，并向主管部门

报告。确定为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损失，免予承担责任。

要八条：争议的解决方式

执行本合同双方产生争议的，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任何一方可直接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其他

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可签订补充协议，所签订的补充协议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乙方各执两

份。

甲方：濮阳市华龙区高级中学

法定代表人/授权术陈勇时
日期：:2026年2月3日

乙方：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濮阳市分公司

负责人/授权代表人：南的夜
日期：20262月3



附件

序号 名称 数量(间) 金额(元) 备注

1 教室护眼灯具 80 429600


